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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注册执业人员加分标准
序

号

子

序号
项目 加分内容 加分值 有效期 依据说明

1

1-1

通

报

表

扬

国家级 住建部通报表扬 加 15 分

1年（从通报

表扬文件作

出之日起计

算）

通报表扬文件

1-2

广东省级

省人民政府通报表扬 加 15 分

1-3 省住建厅通报表扬 加 10 分

1-4

佛山市、区级

市人民政府通报表扬 加 10 分

1-5 市城市道路行业主管部门、各区人民政府通报表扬 加 7分

1-6 各区城市道路行业主管部门通报表扬 加 5分

2

2-1

工

程

获

奖

在本市行政区

域内所负责的

工程项目获奖

住建部、中国建筑业协会：鲁班奖 加 20 分

国家级3年，

省级 2 年，

市、区级 1

年（从通报

表扬文件作

出之日起计

算）

获奖文件或获

奖荣誉证书

2-2
其他国家级奖项（参照施工、勘察设计企业加分内

容）
加 10 分

2-3 省级奖项（参照施工、勘察设计企业加分内容） 加 8分

2-4 市级奖项（参照施工、勘察设计企业加分内容） 加 5分

2-5 区级奖项（参照施工、勘察设计企业加分内容） 加 3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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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3-1

荣

获

荣

誉

在本市行政区

域内负责工程

项目获得优秀

或先进个人的

国家级（含国家级行业协会） 加 10 分

1年（从通报

表扬文件作

出之日起计

算）

获奖文件或获

奖荣誉证书

3-2 省级（含省级行业协会） 加 8分

3-3 市级（含市级行业协会） 加 5分

3-4 区级（含区级行业协会） 加 3分


